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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
海珠府复字〔2016〕71 号 

 

申请人：邓某坚，男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陈某云，系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前桂大街 9 号。 

第三人：深圳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。 

第三人：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某支行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至今未对其生产安全事故投诉作出处

理，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提出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

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1. 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：①依照法定程

序进行事故报告并立案调查；②责令第三人履行法定救援义务，

立即为申请人支付医疗费用并进行事故赔偿；③依法追究第三人

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法律责任；④对申请人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

受到的人身伤害事故认定为生产安全事故，并由第三人承担本次

安全生产事故的全部责任；⑤责令第三人为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。 

2. 依法追究被申请人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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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称：2016 年 5 月 30 日，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饰工程

有限公司聘用申请人为电焊技工，工资按 500 元一天计算。在未

经过安全培训和技术交底的情况下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饰工程

有限公司安排申请人到其承包的，第三人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广州某支行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某东路某号某华庭首层 10-11号

铺的装修项目工地工作。 

2016 年 6 月 5 日下午，申请人在装修项目工地大门口的玻

璃下面更换钢铁横梁时，因上方的玻璃没有固定，玻璃突然坠落，

将申请人及另一工友邓某勇砸成重伤，造成申请人左上肢离断、

失血性休克。事故现场目击证人除邓某勇外，还有第三人深圳某

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梁某汉、梁某，第三人中国某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广州某支行保安吴某文。 

事故发生后，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某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某支行故意隐瞒事故，未依照《生产安全

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

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部门报告。而且故意拖欠医疗费

用，也不为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。为此，申请人于 2016 年 8 月

26 日向被申请人投诉，要求立案调查，依法认定申请人于 2016

年 6 月 5 日遭受人身伤害的事故为安全生产事故，由第三人共同

承担本次安全生产事故的全部责任，并依法追究第三人瞒报安全

生产事故的法律责任。 

申请人投诉至今已经三个多月，超过法定的事故调查处理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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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 60 日，但被申请人既没有依法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事故，也

没有请示当地人民政府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或者由当地人

民政府委托被申请人进行调查。经申请人多次催促，被申请人仍

拒不履行法定职责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关于答复人接收及处理申请人投诉的

基本情况。 

答复人于 2016 年 8 月 29 日接到申请人的事故投诉，投诉书

中称，申请人于 2016 年 6 月 5 日遭受人身伤害事故，属于安全

生产事故，同时要求两第三人共同承担该次安全生产事故的全部

责任并追究两第三人瞒报安全生产事故的法律责任等。 

答复人接到该申请人的事故投诉后，随即联合属地赤岗街道

办事处前往事故地核实申请人反映的问题，在向相关人员调查了

解事故现场情况，搜集相关证据资料，并初步认定可能构成生产

安全事故后，答复人按照规定向上级部门报告，并通报相关部门。 

在办理该案件过程中，答复人多次约谈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

饰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某公司”）和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广州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某银行广州分行”）相关负责人，要

求两单位加强协调沟通，依法保证伤者治疗的费用，积极做好伤

者的救治。据某银行广州分行称，银行方面负责人已督促某公司

积极做好伤者救治和赔偿，并安排人员多次看望伤者，目前某公

司已承担伤者医疗费 40 余万元。某公司称在咨询医院方得知申

请人治疗恢复良好可以出院后，其已多次与申请人就赔偿问题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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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协商，但因申请人提出赔偿要求过高而协商未果。 

二、关于事故调查组提交事故调查报告时间期限的说明。 

由于投诉时间与事故发生时间相隔长达近三个月，事故现场

已不复存在，无法进行事故现场勘查，又缺乏事发时的照片、视

频等相关物证，难以还原事发的实际情况，给调查工作带来极大

的困难。此外，由于该事故是装修工程项目所引发的，从事该类

工程的人员流动性较高，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材料采集

困难，而单一性的证言也势必会使事故的原因和性质的认定缺乏

严谨性，导致调查工作难度极大，耗时长。 

申请人提出答复人超过法定的事故调查处理时限 60 日的问

题，答复人认为其主张是没有法律依据的。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二十九条“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

之日起 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；特殊情况下，经负责事故调

查的人民政府批准，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可以适当延长，但

延长的日期最长不超过 60 日”的规定，该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

期限是以“事故发生日”为起算时间，而对于通过事后投诉方式

提供事故线索情况下何时提交事故调查报告，现行法律法规并没

有具体时限规定。 

本案中，申请人投诉之日距离事故发生之日本身已超过 60

日，申请人也未能提供有利于事故认定的有力证据，况且答复人

在接报后的事实核查和事故初步认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故申请

人要求答复人 60 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主张，既无法律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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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合理。 

答复人一直积极与申请人及其代理人进行沟通，并多次以口

头或书面形式通报案件办理的进展情况。目前，事故调查组正努

力开展相关调查，并力争在近期完成事故调查，并将根据调查结

果建议相关部门依法追究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的法律责任。 

三、关于申请人要求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事故报告并立案调查、

追究第三人及答复人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法律责任、认定申请人

所受人身伤害为生产安全事故并由第三人承担全部责任等复议

请求的答复。 

如上所述，答复人在接到申请人的投诉后已依法开展调查工

作，事故调查组将于近期提交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，并将根据

调查结果确定各方责任，并建议相关部门依法追究事故责任单位

和人员的法律责任。 

四、关于申请人要求责令第三人履行法定救援义务的答复。 

鉴于答复人在接到申请人事故举报时，事故现场已不复存在，

已不存在现场救援，且伤者在事发后已被送往医院救治，并处于

康复期间，也不存在需答复人履行组织事故救援责任的情形。 

五、关于申请人要求责令第三人为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，立

即为申请人支付医疗费用并进行事故赔偿等复议请求的答复。 

申请人的上述复议请求并非答复人的法定职责，答复人也无

权责令第三人为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或向申请人支付医疗费用

并进行事故赔偿，建议申请人向劳动监察部门或其他职能部门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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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提出主张。 

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、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广州某支行未提出答复意见。 

本府查明：2016 年 6 月 5 日，申请人在广州市海珠区某东

路某号某华庭首层 10-11号铺的装修项目工地上被入户大门上的

钢化玻璃砸到左手臂。 

2016 年 8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投诉书》，投诉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、中国某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故意隐瞒事故，请求：1. 确认申请人于

2016 年 6 月 5 日受到的人身伤害事故为生产安全事故；2. 依法

认定两第三人共同承担本次安全生产事故的全部责任，并追究两

第三人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法律责任；3. 责令两第三人积极履

行法定救援义务，及时为申请人支付医疗费用；4. 通报劳动监察

部门，责令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申请人支付住

院生活补助费和医疗期工资，并为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。 

2016 年 8 月 30 日-2016 年 8 月 31 日期间，被申请人先后作

出并送达《询问通知书》给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、

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、重庆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

公司，要求上述 3 个单位携带相关材料前往被申请人处，就第三

人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发生的工伤事故接受询问调

查。 

2016 年 8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对邓某勇作出的《询问笔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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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载：邓某勇系申请人的弟弟，邓某勇和申请人是经梁某文介绍

到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某支行负责装修的焊工作业，工

作地点在广州市海珠区某东路某号某华庭首层中国某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广州某支行，主要工作是焊接防盗网、营业厅门口处的

钢结构切割和焊接安装，申请人未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

（焊工证）。2016 年 6 月 5 日，邓某勇与申请人用焊机和切割

机拆除原营业厅门口处的横梁（上面有一块钢化玻璃），下午 17

时许，钢化玻璃突然掉下来，一块碎玻璃砸到邓某勇的右手手背

和右臂，一块砸到申请人的左臂，申请人的左上臂被砸断。事发

后，邓某勇未拨打 110 报警。 

2016 年 9 月 12 日，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作

出的《事故情况报告》记载：“……二、事故简要经过。2016 年

6 月 5 日 16：30 分，邓某坚和邓某勇在对地面槽钢材料丈量尺

寸准备接线切割作业时，突然大门上方钢化玻璃一声炸响坠落，

坠落的玻璃碎片正好割到两名工人手臂，工地负责人立即拨打

120，随即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1 医院住院治疗，入院后经

过仔细检查，医院初步诊断邓某勇为轻伤（右手上下手臂有轻微

一处轻微划伤），邓某坚为手臂骨折（左手上臂骨折）。邓某坚

的伤势当天做了手术，17 天后邓某勇治愈出院，邓某坚伤势明显

好转并继续住院观察治疗，2 个月后，院方认为邓某坚治疗恢复

良好，可以出院回家疗养，但邓某坚目前仍在医院理疗未出院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。工人在脚手架上作业时因不小心将硬物碰触



 — 8 — 

到了安全玻璃，两人在地面对槽钢丈量进行切割，产生较大振动，

从而造成玻璃突然爆裂所致……”2016 年 9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

作出《关于海珠区“6·05”重伤事故的报告》给广州市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局，该报告记载：“2016 年 8 月 29 日接报并初步核

实：2016 年 6 月 5 日 16 时 30 分许，位于海珠区某东路某号某

华庭首层 10-11号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某支行改造装修

工程两名工人邓某坚（男，57 岁，广东省开平市人）、邓某勇

（男，52 岁，广东省开平市人）在作业时，被银行大堂入户门上

方坠落的玻璃砸中，导致受伤的事故。” 

2016 年 12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询问调查并作

出《询问笔录》，该笔录记载：申请人的焊工工作是梁某文介绍

给申请人的弟弟邓某勇，邓某勇再把申请人叫上。2016 年 6 月 5

日，申请人在广州市海珠区某东路某号某华庭首层中国某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某支行装修时受伤，目前左臂神经受伤，无法活动。  

2016 年 12 月 16 日，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书

面作出《中国某银行广州某支行装修工人受伤情况的说明》，该

说明记载：中国某银行某支行一楼装修翻新工程由深圳某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承包施工，项目地址是广州市海珠区某东路某号。

2016 年 6 月 5 日下午两名工作在对入户大门钢梁进行拆除整理

时，大门上方钢化玻璃突然坠落，造成邓某勇轻微刮伤，申请人

左手臂骨折。事故发生后银行负责人督促施工单位对伤者进行救

治，施工方已承担伤者医疗费用四十余万元。后伤者提出高额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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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要求，施工单位负责人多次协商无果，经咨询医生伤者可以出

院的情况下，于 12 月初停付之后的医疗费用，并准备按照行业

标准及流程进行赔付。因施工现场拆除了监控录像，无法提供相

关视频资料。 

以上事实有生产安全事故投诉书、诊断证明书、询问通知书、

询问笔录、关于海珠区“6·05”重伤事故的报告、文书送达回

执等证据证实。 

本府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条，被

申请人是受理安全生产投诉的适格主体。 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若

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，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 60

日内不履行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

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对

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本案中，被

申请人于 2016年 8 月 29 日收申请人的《生产安全事故投诉书》，

至 2016 年 12 月 8 日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，虽然就该投诉事项进

行了询问调查，但未在法定时限 60 日内履行其他法定职责。 

关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责令两第三人履行法定救援义务

的问题。由于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事故举报时，事故现场已不复

存在，且申请人在事发后已被送往医院救治，并处于康复期间，

故已不存在需要被申请人履行组织事故救援责任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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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责令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饰有限

公司为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的问题。该复议请求并非被申请人的

法定职责，被申请人无权责令第三人深圳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为

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。 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

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本府决定： 

1. 确认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未在法

定时限内完全履行法定职责违法。 

2. 责令被申请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履行职

责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2月 28日 

（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） 


